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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本文系统梳理了发达国

家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演进模式,总结了其在多元主体协同、市场化和专业分工、产业链嵌入与科技创新赋能高

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在组织结构、要素市场、价值链布局与科技进步等方

面的现实基础与短板挑战.据此,本文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应着重从四个方面协同发力:一

是要突出融合协作导向,完善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机制;二是要强化市场主导作用,释放农业要素配置内生动能;

三是要坚持强农惠农富农定位,重构现代农业产业价值链条;四是要夯实科技创新支撑,赋能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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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面临经营规模偏小、成本收益倒挂、劳动力外流和经营主体老龄化加剧等结

构性难题,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已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降成本、提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亟须

构建和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调整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１][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

高度重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将其作为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业发展活力及促进农民增收的重

要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２０１３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

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此后,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及历年中央一

号文件不断深化部署,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升及经营主体利益联结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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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系统性安排.２０２５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

收挂钩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在相关政策的持续引导和推动

下,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速成长,其社会化服务能力显著

提升,产业链条延伸与特色化发展趋势显现.然而,受农业资源禀赋约束、城乡要素错配和市场波动

加剧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内生能力不足,协同机制不健全,经营主体分散、组织化程度

低、服务体系不完善及产业链整合能力弱等短板仍待补齐.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不仅是破解农业

发展结构性制约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和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基础[３].
学术界围绕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的发展特征与国际趋势.一些研究强调,“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准确把握了农

业经营体系的科学内涵与有机特征,即经营主体多元化、合作与联合方式多样化以及立体的社会服务

体系[４],在兼顾“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融合发展[５].美欧发达国家在主体结构、组织制度、要素配置、产业衔接和政策框架上,结
合自然禀赋、资源要素、历史文化与发展基础等,构建出各具个性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６].其中,农业

合作社、涉农行业组织和跨国农业企业在现代农业发展中普遍呈现出支撑与引领作用[７].第二,完善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现实基础与瓶颈问题.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正呈现分层化、规
模化、专业化、协同化、企业化和规范化的演进趋势[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与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３].但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仍面临农业劳动力约束、要素市场改革滞后

及利益联结机制松散等结构性难题[８],传统小农经营分散且增收乏力,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政

策与带动农民增收之间的衔接尚不够紧密[９].第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路径与对策建议.相

关研究指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在于推动经营主体和服务体系有效结合,并建立农业新型

双层经营体系和新型规模经营体系[１０].另有研究进一步归纳出从经营主体培育、服务体系完善、产
业组织优化及制度与政策协同等方面推进经营体系建设的路径[２][１１][１２].还有研究强调,应锚定建设

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顺应农业人口结构变动、城乡要素分离等现实背景,探索因地制宜、因产制宜的

差异化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模式[６][１３].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围绕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展开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探索,为后续

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一方面,已有研究对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

演进路径与经验进行了梳理,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归纳与比较,缺乏从全面、综合的视角审视不同国家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特点,尤其在将国际经验与我国国情有机融合方面尚存不足;另一方面,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这一战略规划对我国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有效应对大国

小农国情下多种农业经营模式并存的复杂局面,实现多元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与现代化转型,仍需进

行深入地探讨与总结.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梳理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演化趋势以及经

验做法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完善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现实基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据此提出

针对性的政策优化路径,为完善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农业强国建设进程提供参考启示.

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演化的国际趋势与经验做法

传统农业经营体系普遍呈现出经营单元细碎、资源配置分散的特征,在生态约束趋紧与竞争力有

待提升的双重压力下,其难以支撑现代农业对专业化、规模化的要求.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则更加强

调资源要素的统筹配置、组织间的协同运行与利益联结,并推动适度规模经营与专业化服务在体系内

部形成有机协作.农业发达国家普遍推动农业经营体系转型,其转型实践均指向生产经营主体的联

合与利益联结,并依托多元经营主体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全产业链延伸以及科技创新等方式

推动体系升级.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作模式,打造融合共赢经营格局

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要素.以小农户和家庭农场为代表的家庭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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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是农业经营结构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单元,其依托组织灵活性与投入稳定性,在多数农业发达国

家被证实为是农业生产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之一[１４].尽管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发达国

家经营主体总量有所下降,但家庭经营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在美国,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农场总数减少了

１０．７％,但２０２２年家庭农场数量占比仍稳定在８０％以上,其中,经营规模小于４９英亩和大于２０００英

亩的家庭农场数量占比分别为４４．８％和２．９％,较２００２年分别增加了８．３和０．３个百分点;其经营面

积占比分别为２．７％和４８．５％,较２００２年分别增加了０．４和８．５个百分点① .在日本,尽管在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间经营主体总量下降了３５．９％,但家庭经营数量占比仅由９７．１％降至９６．４％② .

在农业发达国家,合作社与农业企业等主体通过延伸服务功能、整合生产要素和协调市场关系等方

式,与家庭经营形成互补与协同格局.其中,农业合作社作为与农户联系最为紧密、互动最为频繁的组

织载体,在服务农户需求、促进农民增收以及带动产业化经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美国,自２０世纪

中叶以来,农业合作社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织形式,其发展的重点从规模转向质量,涵盖的农产

品种类更加广泛,提供的服务种类也不断丰富[１５].根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２０２３年美国共有

１６４７个农业合作社,营业总额达到２９６６．７亿美元,占美国农业、食品及相关行业生产总值的１９．３％,
其中,营销合作社有８５１个,占比为５１．７％;采购合作社有６８８个,占比为４１．８％;另有１０８个提供存

储、运输或农艺服务的服务合作社,占比为６．５％③ .农业企业则通过签订合同、技术嵌入等方式,将
传统经营主体纳入现代农业市场体系.例如,２０２０年美国合同农业覆盖了全部农产品产量的３３％左

右,其通过签订包括产品类型、数量与质量标准的法律协议,实现了生产、加工与市场的稳定衔接④ .
(二)加快农业要素市场转型,强化服务专业化分工支撑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高效运行离不开要素市场的制度化重构与服务体系的专业化支撑.随着农

业经营体系向多元主体协同格局演进,传统静态的要素配置模式与碎片化的服务供给方式,已难以适

应现代农业对资源统筹与组织效率的双重要求.农业发达国家普遍通过加快农业要素市场转型、强
化服务专业化分工等措施,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在主体间的高效配置与优化组合,从而提升

农业经营体系的整体运行效能.
一方面,农业发达国家通过市场调控和政策规范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实现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深

刻变革.一是建设高效的农地流转市场.在美国,农地产权边界清晰,土地私人所有权稳定且受到法

律保障,土地买卖与租赁高度自由.在１８世纪末至２０世纪中叶的农地流转活跃期,美国更是颁布了

«宅地法»«农业调整法»等一系列法律来进一步规范农地流转[１６].法国农地流转形式多样,涵盖农地

使用权、所有权等多种类型,同时在市场机制上通过政策性农地公司参与调控,保障了农地配置的有

序进行.二是构建完善的农业金融支持体系.美国依托由非营利性、合作性和商业性三类金融组织

复合形成的农业金融体系,并辅以«农业贷款法»«农业信贷法»等法律法规,确保不同类型农户可依据

自身条件,从合作信贷体系、商业银行或政府贷款渠道获得融资支持[１７].法国农村金融则以农业信

贷银行为核心机构,融合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双重属性,凭借其独特的组织架构,对农户、涉农企

业等经营主体的贷款资质实施多维评估,降低了经营主体信贷风险,构建起覆盖多层级经营主体的农

村金融网络[１８].
另一方面,农业发达国家以推动服务主体的多元参与和服务内容的功能拓展为路径,实现农业资

源配置效率的广泛提升.随着农业服务内容的日益丰富,农业发达国家普遍形成了政府、合作组织与

市场主体等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模式,有效提升了农业经营体系的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增强了农业

的综合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例如,美国推行由联邦农业部推广局、州立大学农学院与县级农业

推广站共同构成的“三位一体”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通过技术研发、示范应用与现场咨询等途径,提高

了科技在农户生产经营中的实际运用效率.此外,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业服务体系的

功能边界不断拓展,其服务范围已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延伸至农业生产的全链条过程.例如,日本农协

不仅提供农资与技术支持,还开展农产品销售、金融信贷与生活服务等一体化综合业务,形成覆盖全

生命周期的农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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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主体嵌入全产业链,提升价值协同转化能力

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推动经营主体深度嵌入产业链各环节,构建协同高效的价值转

化体系.与过去单一的初级生产模式相比,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将“从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整合为纵

向贯通的农产品供应链,构建涵盖农资投入、种养生产、加工流通与终端销售等环节的有序链条,推动

农业经营向集约化、一体化发展[１９].
一是延伸主体功能边界,推动多环节价值嵌入.全产业链功能延伸是农业经营体系由初级生产

向综合价值创造升级的必然趋势,其核心在于将生产环节与加工、仓储、流通等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

现跨环节的功能集成.农业发达国家普遍将产业链整合延伸作为提升经营主体收益和农业总产值的

重要抓手,在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的双重提升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２０１５年德国推出的“农业

４．０”计划,在主导生产智能化与精准化、农民普遍职业化与富庶化的同时,不仅将农业全产业链各环

节协同推进,而且形成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产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７].日本则通过延伸农业产业

链、六次产业化等方式,配套专项基金与管理机构,充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挖掘农业附加价值,推
动生产与加工、流通、休闲等环节融合发展,生产出更高质量或同质性低且在空间上难以移动的产品,
从而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下,实现了对小农经营劣势的有效逆转[２０].

二是构建稳定联结机制,释放协同增值效应.相较于临时型、松散型交易关系,规则明确、合作期

长的关系网络,能够将分散的生产者、加工者和流通主体甚至消费者纳入统一的价值网络.这不仅能

大幅降低交易成本,还能依托价值链附加值在不同主体间的共享、再分配与二次放大,实现收益的充

分释放和利益格局优化.农业发达国家建立了由经营主体主导参与的区域性产业组织或产业链一体

化组织,这些组织不仅能承担部分农业政策的实施任务,而且也作为政策支持对象用以提高农业经营

主体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增加农民在要素获取和产品销售中的收益[６].此外,美国、法国和日本等

国的社区支持农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由消费者组成的社区团体以预付款等方式支持农场运营,
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在稳定合作中实现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２１].

(四)推动科技水平整体跃升,促进经营体系高质量发展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现代农

业技术装备的广泛应用显著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推动从业人员减少与劳动生产率提升,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成长壮大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前提[２２].特别是随着农业经营向组织

化、专业化方向演进,科技不仅是效率提升的技术工具,更成为驱动经营主体结构演化和要素配置优

化的重要新动能.
一是科技嵌入推动经营组织结构演化,重塑主体协同机制.传统农业经营活动多依赖经验传承

与人际网络,组织边界模糊、协同效率较低,而科技嵌入使农业经营从“人力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强
化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联接,提高了流程协同能力.在此基础上,生产组织方式与经营管理模式进

一步优化,小农户通过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经营管理模式智能化,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借

助大数据与智能算法构建扁平化、平台式的管理结构,有效提升了资源统筹与协同效率[２３].例如,日
本依托农协构建的多层级、全流程服务体系,将智慧农业等模式延伸至小农户生产端;美国则在农场

经营管理中广泛应用物联网与信息化设备,实现从田间数据采集到精准决策的全链条管理,显著提高

了农业经营效率与市场响应能力.
二是科技重构农业要素配置模式,提升资源制度化配置能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土地、劳动力

与资本等要素的配置,不仅由单纯依赖市场调节与人力统筹迈向以数据化、智能化为支撑的制度性重

构,而且通过智能农机装备、保姆式技术服务和农业信息平台等多元服务方式,实现了机械化、信息化

与服务社会化的深度融合,打通了要素流动的“最后一公里”[２４].在农业发达国家,信息化与智能化

已成为优化要素配置的核心手段.美国作为精准农业理念的发源地,广泛应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

统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技术,实现农业要素投入的精准管理,在节约资源的同时提升产量与质量.
日本则由农林水产省、农研机构和产业界联合建设农业数据协作平台,通过数据互联、共享与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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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相关农业信息服务,显著提升了其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

三、完善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现实基础与问题挑战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发达国家普遍依托多元协同的经营主体与高效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
推动农业经营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与社会化方向发展,有效提升了农业综合竞争力和农民收入.
相比之下,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起步较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但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目标相比,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制约了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的系统转型.
(一)多元主体发展初具规模,但组织协同能力仍显薄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主体

快速发展,逐步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２５].从数量上看,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０月底,纳入全国家

庭农场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近４００万户,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２１４万家,分别较２０１２年增长约

４．６倍和３．１倍⑤ .从经营规模上看,随着土地流转机制逐步健全以及规模经营的有序推进,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不断壮大.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家庭承包耕地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５．７６亿亩,占家庭承

包耕地面积的３６．７３％[２６],农业向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趋势初步显现.
尽管多元经营主体已实现数量的增加和初步的规模经营,但从整体上看,“大国小农”仍是我国农

业经营的基本格局.传统小农作为构成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单元,其结构性约束仍将长期存在.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我国小农户数量超过２亿,占农业经营主体的９８％以上,小农

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９０％,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７０％.土地高度碎片化、
经营高度分散等特点,使小农户普遍存在资源整合能力弱、服务接入困难及产业链嵌入度低等问题,
这成为制约农业组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之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但整体运行质量不高,联农带农能力仍显不足.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政策推动下快速扩张,成为农业经营体系转型的重要载体,但
大多数仍处于效益不稳、功能不全的初级阶段.其中,２０２３年家庭农场中年经营收入不足１０万元的

农场占比相比２０２１年下降了约６个百分点,但仍占家庭农场总数的１/３以上,而年经营收入超过３０
万元的农场占比不足１/４(见表１).尽管全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数量增长较快,但是真正符

合统计标准的运营规范并正常开展活动的合作社数量依然较少且增速较缓,“空壳社”现象仍然存在,
整体质量有待提高[２７].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服务化方面的功能作用有

限,其带动、服务、支持和帮助农民的能力离预期目标尚有很大距离[２６].
　表１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我国家庭农场经营收入情况 (单位:个,％)

经营总收入
２０２１年

数量 占比

２０２２年

数量 占比

２０２３年

数量 占比

１０万元以下 １５５４５７２ ３９．７２ １３７０３１８ ３４．８３ １３３５９７０ ３３．７８
１０万元~３０万元 １６１３５１８ ４１．２２ １７３７６００ ４４．１７ １７５３９４２ ４４．３５
３０万元~５０万元 ３９１４１１ １０．００ ４２２８８８ １０．７５ ４３８６８０ １１．０９
５０万元以上 ３５４７３２ ９．０６ ４０３４７５ １０．２６ ４２６２４６ １０．７８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数据整理所得.

　　(二)要素市场机制日益完善,但服务分工体系有待健全

随着土地确权、“三权”分置等改革的推进,我国农业要素配置机制逐渐完善,土地产权向部分经

营主体集中,为专业化生产和抗风险能力提升创造了条件[２８][２９].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

快,初步形成涵盖农机作业、农技推广和应急服务等多领域的服务网络.２０２４年全国共有１０９．４万个

经营性主体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年服务面积达２１．４亿亩次,覆盖小农户９４００余万户⑤ .同时,全国

已建成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４３００余家、应急救灾中心２５００多家,组建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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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１．２７万支,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⑥ .然而,与要素市场机制的持续完善相比,服务

分工体系在环节均衡、主体协同和对象适配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服务供给的主体和内容来看,主体类型单一、链条衔接不畅,限制了专业化经营深入发展.一

方面,面向专业化经营的服务主体数量不足.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４年底,在开展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经营性主体中,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占比高达８３．７％,服务小农６１００多万户,而农业服务

公司仅占４．０％,仅能服务小农户１６００多万户⑦ .另一方面,服务内容结构失衡,大多为基础性服务,
缺乏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系统化供给.粮食产业的社会化服务主要停留在耕、种、收等环节,
而产后环节,如深加工、物流以及信息传播等服务发展则较为滞后[３０].总体而言,我国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在内容上仍以“补缺型”为主,尚未完成向“体系型”与“增值型”的升级,难以满足农业经营活动

向专业化、协同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从服务对象的匹配与覆盖来看,供需适配机制仍不健全,加剧了小农户获取社会化服务难的困

境.一方面,不同经营主体在服务体系中的匹配程度差异明显.当前经营性服务对象多集中于规模

化经营主体,而小农户因支付能力弱、信息获取滞后和组织化水平低,加上服务成本高、规模不经济等

劣势,往往难以进入高效服务网络[３１].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可及性也存在显著

差异.区域间供给能力与覆盖范围不均衡,特别是山地丘陵或者市场化程度较低区域的小农户获得

社会化服务的机会有限.这意味着,小农户在当前服务体系中面临双重不利,既缺乏稳定服务的组织

载体,又难以形成有效的联结机制.供给结构失衡与适配机制滞后叠加,使得服务体系的普惠性功能

弱化,制约了农业经营体系的整体协同性与延展力.
(三)全产业链布局深入推进,但主体利益衔接尚不稳固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我国农业全产业链布局持续推进,农产品加工、品牌建设和电

商销售等环节不断延伸,推动产业链条从初级供给向多环节协同迈进.截至２０２４年底,全国已培育

全产业链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１５８个,产值超十亿元的农业产业强镇超过３９０个,为多元农业经

营主体嵌入农业全产业链创造了有利条件⑧ .然而,与链条长度的快速扩张相比,经营主体参与深度

以及利益衔接程度仍显不足,附加值低、联结机制弱和末端服务滞后的问题依然突出,难以形成多元

主体稳定共赢的全产业链运行格局.
一方面,不同主体嵌入链条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受制于资金、技术与组织化水平,大量中小经营

主体的生产活动仍停留在初级环节,难以形成产后加工、仓储和销售等配套能力,因而在产业链纵向延

伸上存在明显瓶颈.同时,龙头企业发展仍然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加工程度低等问题.我国５０％的

农业龙头企业仍以种养殖业为主,加工业占比仅为４０％,流通业、电商与休闲农业等新业态合计不足

１０％,与美国８０％以上农产品经加工进入市场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３２].加工链条功能弱化与企业结

构高度初级化,不仅限制了产业链延伸与价值转化,而且使得农业经营组织在打通“产加销”一体化方

面面临困难,进而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在链条整合和协同经营层面的系统性构建产生了制约作用.
另一方面,主体间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联结不稳问题并存.在利益分配方面,小农户与合作社、

农业企业在产业环节中存在分工差异,致使利润明显向合作社与农业企业倾斜,再加上小农户在市场

交易中往往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使其在利益分配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此外,部分工商资本下乡

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侵害农户土地权益、违规大规模流转耕地

而不种粮等现象,“资本下乡代替老乡”“富了老板亏了老乡”等情况时有发生[３１],进一步加剧了分配

格局的不均衡.在利益联结方面,“公司＋农户”模式是采用率最高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但本质上

仍是相对松散的市场买卖关系,缺乏稳定、制度化的利益联结机制,难以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现

代农业联合体[３３].特别是在订单履约方面,农业产业化组织普遍面临订单履约率低、合约稳定性差

的问题[３４].
(四)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增强,但经营体系创新效能不足

我国农业科技投入持续加大,显著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与技术供给,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升级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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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坚实基础.２０２４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６３％,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７５％,
农作物的良种覆盖率超过９６％⑨ .然而,我国农业的深度科技嵌入仍面临系统性短板,科技成果与经

营主体的对接转化效率不高,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的应用深度有

限,科技驱动的链条整合与收益分配机制尚不成熟,均限制了经营体系从“效率提升”向“创新引领”转
型的速度.

此外,人才和资金投入短缺限制了农业科技创新及其应用转化能力.一是农业经营主体高素质

人才紧缺.尽管乡村人才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但现有人才队伍距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

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尚有差距,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根据２０１８年对全国９７６３名职业

农民的调查,我国职业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初中学历者约占一半,平均受教育年限虽高于农业

行业整体水平,但在全社会各行业中仍处低位[３５].二是农技推广环节资金渐显不足.如表２所示,

２０２２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与咨询服务支出为２１５．２５亿元,较２０１２年减少６３．４０％,在农业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中的占比也由１４．１２％降至３．５０％.与此同时,农技推广还存在多部门分散投入、缺乏协调

的问题,导致部分研究重复、成果共享不畅,进一步降低了新技术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经营主体间的

普及效率[３６].
　表２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与咨询服务支出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农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农业技术推广与咨询服务支出 农业技术推广与咨询服务支出占比

２０１２ ４１６６．６０ ５８８．１７ １４．１２
２０１３ ４６２０．７３ ６１７．３５ １３．３６
２０１４ ４９３４．０６ ７０４．０３ １４．２７
２０１５ ５９６８．９７ ７２６．１９ １２．１７
２０１６ ６０６５．４１ ６９８．１０ １１．５１
２０１７ ５７９１．５９ ４８４．４４ ８．３６
２０１８ ６４３０．７６ ４９６．９６ ７．７３
２０１９ ６８９８．９０ ４２４．３６ ６．１５
２０２０ ６７８１．７０ ２９６．７７ ４．３８
２０２１ ５９９４．２４ ２２７．３５ ３．７９
２０２２ ６１４１．３７ ２１５．２５ ３．５０

　　数据来源:根据我国向 WTO 提交的国内农业支持通报文件(文件编码:G/AG/N/CHN/４３、G/AG/N/CHN/４４、G/AG/N/

CHN/４５、G/AG/N/CHN/４６、G/AG/N/CHN/４７、G/AG/N/CHN/６２、G/AG/N/CHN/６３、G/AG/N/CHN/６４、G/AG/N/CHN/６５、

G/AG/N/CHN/７４、G/AG/N/CHN/７５)整理所得.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尚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农业要素的合理配置.当前,农业数

据正日益成为驱动要素优化配置和经营体系升级的新型生产要素.然而,由于我国在数据产权认定、
交易规则和流通机制方面存在制度性短板,数据要素的市场价值难以有效释放,这也限制了数据要素

与其他要素的协同配置.一是产权与交易制度相对滞后.数据要素在支撑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过

程中仍面临多重制约,包括数据产权制度尚不健全、基础数据库与监管体系建设滞后、数据跨区域与

跨部门流通不畅,以及专业化管理和应用人才储备不足等⑩ .二是要素协同空间受限.农业数据与

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融合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场景停留在单一信息化管理层面,未能形

成数据驱动的综合配置机制.例如,农机作业调度、金融信贷授信及农资精准投放等领域的数据接口

分散、标准不一,导致跨平台、跨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四、完善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政策路径

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不仅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针对我国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组织协同能力欠缺、服务分工体系不完善、主体

利益衔接不稳固以及经营体系创新效能不足等问题,亟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并重,强化政策统

筹与制度协同,着力构建多元主体协作、功能优势互补、链条利益贯通、科技精准赋能的现代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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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推动农业生产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转型.
(一)突出融合协作导向,完善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机制

一是健全多元主体分层培育与能力提升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潜力,应
分类指导、精准培育,形成分层推进、协同发展的政策组合.在小农户与家庭农场方面,政府可综合运用

财政补助、贴息贷款和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推动长期务农且具备发展意愿的农户适度扩大规模,提升

其生产标准化和经营集约化水平.在农民合作社方面,政府可开展分级示范认定与动态名录管理,支持

他们通过完善章程、健全内部治理、强化财务规范来提升服务能力与市场竞争力,并鼓励其依法自愿组

建联合社,增强资源整合和抗风险能力.在农业企业方面,政府可引导龙头企业围绕原料基地建设、加
工能力提升及品牌营销拓展等关键环节,加大研发投入和设施升级力度,发挥其产业链整合与联农带

农的核心作用.
二是构建稳定的跨主体协作与功能互助平台.政府宜引导家庭农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按照

平等自愿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多样化的联合协作机制,推动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的资源共享

与功能衔接.在组织架构方面,政府可倡导组织间进行兼并、合并活动,或推动构建联合社、产业联盟

和行业协会等组织形态,其通过制定并实施统一的行业标准、集中开展采购活动以及实现信息的共享

互通,达成降低组织运营成本、拓展市场覆盖范围的目标.在合作运行方面,政府可借鉴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的做法,推广“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公司＋家庭农场”等模式,明确各方在生产计划、质
量管控及销售渠道等环节的权责分工.联合体宜制定共同章程、统一品牌标识,设立固定的协商场所

和议事制度,确保成员在经营决策、利益分配中的平等地位与充分参与.
三是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激励约束机制.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宜制定联农带农的标准

和操作流程,完善联农带农的工作台账,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农带农能力和效益作为其享受优惠

政策的前提条件或主体标准.例如,可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和合作组织带动小农户的数量、稳定性、
增收水平及技术推广成效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并将其作为财政奖补、信贷优惠等政策分配的重要依

据;对于在带动就业、提供托管服务及推广先进技术等方面成效突出的经营主体,可优先安排项目资

金和金融支持.此外,对于未严格履行合同、损害农户权益的经营主体,可将其列入失信名单,应取消

相关政策扶持并督促其进行整改.
(二)强化市场主导作用,释放农业要素配置内生动能

一是完善关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与保障机制.在土地要素上,政府应健全县、乡两级经营权流转

交易市场,推广出租、转包、股份合作和土地信托等多样化流转方式,探索“保底地租＋分红”等收益分

配模式,防范非理性竞价和用途偏离.在金融要素上,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拓宽抵押担保物范围,将土

地经营权、农业设施、仓单和订单等纳入抵押体系,降低融资门槛和成本,同时引导金融机构结合产业

特点开发分阶段、周期性还款机制,并鼓励担保机构扩大涉农担保业务覆盖范围.在技术要素上,政
府宜推动科研院校、技术推广机构与经营主体共建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成熟技术和先进装备的推广应

用.在数据要素上,政府宜推动涉农数据产权明晰化,建立数据采集、共享和交易制度,建设权责清

晰、安全可控的农业数据资源平台,实现多要素的高效组合.
二是构建城乡统一的多要素流动与整合体系.政府工作可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加快构建城乡

统一且竞争有序的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和数据等要素市场,推动要素跨区域、跨产业自由流动与

优化组合,形成“城市反哺乡村、乡村支撑城市”的良性互动格局.第二,加快建设“国家信息枢纽－区

域交易中心－县级服务中心”三级市场网络,利用数字化手段整合闲置土地、技术服务和金融信贷等

资源,实现供需精准对接.第三,鼓励多地联动开展要素协同,引导经营主体依据产业布局和资源禀

赋开展跨区域合作,推动技术、资金和数据等要素跟随产业链布局流动,实现从单一要素流动向多要

素一体化配置转变.
三是健全多元化、专业化和链条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政府应培育合作社、供销社、龙头企

业和专业服务公司等多样化服务力量,并鼓励其通过组建服务联合体、服务联盟等形式,发挥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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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间服务功能,形成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及全程式等多样化服务供给,实现资源互补与规模经营.
同时,政府可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拓宽服务内容,从传统的农机作业、农资供应拓展至绿色生产、
废弃物资源化、初加工、冷链物流和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满足农业向质量型、效益型、绿色型转

型的需求.通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小农户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益,进一步促进经营主

体间的协作分工,形成高效运行的农业服务网络.
(三)坚持强农惠农富农定位,重构现代农业产业价值链条

一是以高效益环节为牵引,引导经营主体实现全链条纵深嵌入.围绕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

过程,经营主体可从初级生产向加工、仓储、流通和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和龙头企业等宜发展产销一体化经营,建设产地冷链、仓储保鲜、分级包装和初加工等配套设施,减少

产后损耗,提升商品化水平.政府应统筹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和主食加工协调发

展,鼓励建设粮食烘储中心、果蔬加工中心和畜禽屠宰加工厂等区域性加工集群,实现专业化与规模

化运营.此外,政府应引导经营主体利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和加工副产品等资源开展饲料化、肥
料化和工业化利用,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率与产业链延展性.

二是以链长企业为核心,构建跨环节稳定协作与资源共享网络.地方政府应落实龙头企业扶持

政策,鼓励其牵头组建由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组成的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从而推动原料供给、加工转化和市场销售等环节的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链长企业可通过

长期合同、订单农业和联合投资等方式,稳定上下游合作关系,并在农资供应、技术培训、金融信贷和

品牌营销等方面向合作成员提供一揽子支持服务.同时,地方政府应引导链长企业与科研院校、金融

机构、服务组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享技术成果、市场信息与物流资源,提升产业链整体的协同创新能

力与市场竞争力.对于在产业链整合、带动农户增收及推动技术应用等方面成效显著的链长企业,政府

可通过财政奖补、信贷优惠及市场开拓扶持等方式予以激励,形成链长企业引领、多元主体共赢的产业

组织格局.
三是以制度化利益联结为保障,健全收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机制.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农户的实际

情况和增收需求,探索建立兼顾各方的收益分配机制,选择合适的联结方式,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确
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分配方式,以保证合作的质量.同时,政府宜加强合同履约管理,
通过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推广合同化管理与履约监督机制,保障农户与企业之间的交易稳定性.此

外,政府还应建立风险保障金制度,并与农业保险、融资担保等工具结合,提升农户应对市场波动与自

然灾害的能力.通过制度化的分配与风险共担机制,构建各方主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稳定合作关

系,增强全产业链运行的可持续性.
(四)夯实科技创新支撑,赋能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发展

一是鼓励人才下沉与带动经营主体能力提升.第一,依托“头雁”工程和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政府

应重点培养合作社骨干、家庭农场主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带头人,提升其在数字化管理、绿色生产和

品牌营销等方面的实力.第二,建立从科研人才到应用人才的梯队培养体系,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共建人才实训和技术示范基地,实现技术研发与实践应用的双向互动.第三,通过职称

评审、绩效考核等政策设计,引导科研人员下沉服务生产一线.第四,加强农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农

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竞赛,培养一批掌握智能农机、信息化管理和农产品加工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由

此形成科研端、推广端与经营端的协同联动,为农业经营体系升级提供稳定而持续的人才供给.
二是推动科技创新赋能经营组织提质增效.家庭农场宜引进环境监测、水肥精准控制和农机作

业监控等物联网设备,配套数字化管理软件和数据分析服务,建立全过程生产档案和统一身份编码,
实现农产品质量追溯与品牌标识一体化.农民合作社宜集中采购智能分级分拣、冷链物流等装备,降
低成员投入成本、提升产后处理能力.政府应引导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家庭农场共建基于大数据和区

块链的供应链可视化系统,实现产销精准对接、质量全过程监控与风险协同防控.
三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与跨要素协同制度.政府应构建公益性、半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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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农技推广体系,确保科研成果能够覆盖到不同层次的经营主体;推动科研院所、职业院校与企业共

建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形成集研发、试验和推广于一体的应用链条;大力推广智能农机、精准农业和物

联网监测等先进技术,并通过定制化方案提升其在不同经营主体中的适配性与利用率;推动科技在土

地利用优化、劳动力替代、资本投入效率提升和数据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制度化嵌入,使技术进步能够

转化为要素组合效率的整体提升;以现代农事服务中心为枢纽,叠加数字农业、集中育苗、烘干加工与

农技推广,做强益农信息社与农业云平台,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注释:

①参见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局:«CensusofAgriculture»,https://www．nass．usda．gov/AgCensus/.
②参见日本农林水产省:«CensusofAgricultureandForestry»,https://www．eＧstat．go．jp/en/statＧsearch/files? page＝１&toukei＝

００５００２０９&cycle＝７&metadata＝１&data＝１.
③参见美国农业部:«AgriculturalCooperativeStatistics２０２３»,https://www．rd．usda．gov/media/file/download/sr８７ＧagriculturＧ

alcooperativestatisticsＧ２０２３Ｇunpublishedreport．pdf;«Whatisagriculture′sshareoftheoverallU．S．economy?»,https://www．ers．
usda．gov/dataＧproducts/agＧandＧfoodＧstatisticsＧchartingＧtheＧessentials/agＧandＧfoodＧsectorsＧandＧtheＧeconomy.

④参见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FarmStructureandOrganizationＧFarmStructureandContracting»,https://www．ers．usda．gov/
topics/farmＧeconomy/farmＧstructureＧandＧorganization/farmＧstructureＧandＧcontracting.

⑤参见农业农村部:«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完善»,https://www．moa．gov．cn/ztzl/２０２４fzcj/２０２４１２/t２０２４１２２５_６４６８５３２．htm.
⑥参见 农 业 农 村 部:«我 国 农 业 机 械 化 发 展 取 得 新 成 效»,https://www．moa．gov．cn/ztzl/２０２４fzcj/２０２４１２/t２０２４１２２４_

６４６８４６８．htm.
⑦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新闻办就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https://www．gov．cn/lianbo/fabu/

２０２５０７/content_７０３２８６０．htm,以及经济日报:«服务强农»,http://ipaper．ce．cn/pc/layout/２０２５０８/１１/node_０８．html.
⑧参见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２０２５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趋势报告›重磅发布»,htＧ

tps://cem．cau．edu．cn/art/２０２５/１/１７/art_３６２７７_１０５１９２５．html.
⑨参见人民网:«人民网评:科技赋能,带动农业跑出“加速度”»,http://opinion．people．com．cn/n１/２０２５/０９１７/c２２３２２８Ｇ４０５６６１７５．

html.
⑩参 见 光 明 日 报:«数 据 要 素 推 进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https://www．moa．gov．cn/ztzl/ymksn/gmrbbd/２０２４０５/t２０２４０５０８_

６４５４９８７．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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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theModernAgriculturalManagementSystem:
InternationalExperience,RealisticBasisandPolicyOptimization

ZHUJing　LITianxiang
(１．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９５,China;

２．The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LaboratoriesofJiangsu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ＧIntelligentLaboratoryfor
FoodSecurityGovernanceandPolicy,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９５,China)

Abstract:ImprovingthemodernagriculturalmanagementsystemisessentialforadvancingagriculＧ
turalmodernizationandimplementingthestrategyofbuildinganagriculturalpower．Thispaper
systematicallyreviewstheevolutionarypatternsofmodernagriculturalmanagementsystemsinadＧ
vancedeconomiesanddistillstheirpracticesinfourareas:multiＧactorcollaboration,theprofessionＧ
alizationoffactormarkets,deepvalueＧchainembedding,andtechnologyＧenabledhighＧqualitydevelＧ
opment．BuildingonChina′sagriculturalrealities,thestudyidentifiescurrentsituationandchallenＧ
gesinorganizationalstructure,factormarkets,valueＧchainconfiguration,andtechnologicalproＧ
gress,andproposesfourpathwaysforimprovement:(１)prioritizeintegrationandcollaborationby
strengtheningmechanismsforfosteringagriculturalbusinessentities;(２)reinforcethemarket′s
leadingroletounleashtheendogenousdynamicsoffactorallocationinagriculture;(３)maintaina
farmerＧcenteredorientationtoreconstructthevaluechainofthemodernagriculturalindustry;(４)
bolsterthesupport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toenablethedevelopmentoftheagriＧ
culturalmanagementsystem．
Keywords:ModernAgriculturalManagementSystem;NewTypeofAgriculturalOperatingEntity;
SocialServices;IntegrationoftheIndustrial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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